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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级粮食仓储单位备案流程图

审查

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（10 个工作日内，实地核查的时间不
计入备案期限）。实地核查时应当由 2名以上执法人员核查
申请人的经营场所、仓储设施、检化验设备仪器等，也可
对申请人提供的质检员、保管员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询问。

不属于备案范畴或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

范围的，不予受理。

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有关要

求的，一次性告知申请者补齐不

全（5个工作日）。

决定

根据审核情况，作出备案或不予备案的决定。对准予备

案的决定，颁发《陕西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证》。（5 个

工作日）

申报
申请人提供申报材料（材料：7 项）

申报材料一式三份，并附电子文档一份。

申报材料齐全且符合有关
要求，或者申报单位按照行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
充申报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

